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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建大学校区EPC项目建设为依托，

结合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性进行深入分析探

讨，总结出在管理架构中有必要建立EPC项目管理独立

部门，其中设计及图纸管理是EPC项目施工顺利推进的

重要工作。EPC项目前期工作决定了项目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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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些综合大型公共工程，在特定时间点必须投入使

用，采用常规建设模式难以实现，为了快速启动、加快

建设、严控投资，EPC建设模式是较好的选择[1]。EPC建

设模式将规划、勘察设计、施工予以整合打包[2]，将立

项审批、招投标、投资控制予以后置简化，将冗长复杂

程序流程予以规避优化[3，4]，但往往将难题置于后期建

设过程中，极易导致制约施工、加大成本、突破投资等

不良后果。

虽然我国EPC建设项目众多，也经过了多年实践、

探索和发展，但由于地域、个案、条件、责任主体方等

要件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设计施工双方联合体管理体系

不健全[5，6]，造成项目管理整体水平较低，加之存在业

主、使用方“家长式作风”的强势干预，让大多项目推

进曲折，甚至陷入困境。

本文基于具体工程实践，总结出在管理架构中独立

设立EPC项目管理部门是项目成败的必要条件，其中设

计及图纸管理是EPC项目施工顺利推进的首要工作，应

对好业主及上级的干预更是重难度博弈，并阐述该方面

取得的经验教训，对类似EPC项目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二、工程概况

（一）项目简介

某大学首期工程位于广东省某地级市，为使用10年

的某中学校区利旧改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对原21

栋建筑面积约96000m2升级改造；新增及扩建共4栋建筑

面积约88000m2；对533亩校区内总坪道路景观等全面升

级改造，总投资建安费控制5亿元；2019年11月开工，

合同总工期390日历天。

重难点：为政府代建项目，使用单位新建大学尚未

成立，暂以某大学帮扶队为主加政府抽调各单位人员组

建的筹建办负责，重大事项开会协调；项目旧改量大、

内容繁重、工期短、待定因素多，大量功能变化布局调

整、旧楼地基及上部结构加固、旧有图纸不全不清等现

实问题；旧楼缺陷修缮较难，新建结构复杂，总坪新旧

管网、道路景观等勘察接续交叉，施工破坏多、窝工返

工严重。

（二）项目联合体组建及设计及图纸管理情况

由中铁建某局总承包并作联合体牵头人，成员某设

计院，设计负责人及对应专业设计人员不驻场，设计一

名联络员现场对接工作。筹建办、代建、设计、监理、

施工各方对前期发生难题和分歧基本未及时解决，设计

者被动设计和更改。

业主及上级对总平、景观及精装修等的多个方案均

不满意，对各栋楼将来各学院使用定位不清不准，对具

体功能布局予以反复调整，对设计造成较大干预误导，

设计者深感疲于应付、无所适从、工作消极，致使设计

进度持续滞后和设计深度严重不足。室内精装修、钢结

构、外立面幕墙、景观绿化、机电等专业性强的设计工

作又委托其他设计人参与，造成前后设计脱节、失步和

协调困难。设计及图纸无法有序管理，出现不断修改、

施工完毕再修改现象，多处作业面长期处于等图或完善

图纸的状态，整个工期滞后6个月以上。

三、EPC总承包管理问题探索及剖析

（一）EPC联合体中的牵头角色

市场调查发现，设计院牵头EPC项目居多，市场额

占比更大[7，8]。目前由施工总包方或一般设计院牵头完

成的优质EPC项目较少，但随施工总包方的快速发展，

近年一些优秀企业如中建、中铁建等牵头的EPC项目，

做到了设计院牵头不曾达到的高度。各有利弊但相对而

言，施工总承包方牵头更利于项目建设，但设计管理是

施工方要解决的最大短板。从传统的施工向涵盖设计咨

询的综合型新型建筑企业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

的EPC项目仅仅是这种转型和提升的开端。项目中牵头

主角应是利益及主体责任的最大者，目前还没有设计院

能像施工总包方那样积极敢干、投入担当。故此，从市

场和行业推动发展来看，应鼓励施工企业在EPC项目中

做牵头人。

（二）EPC项目构建独立的EPC项目管理部门的必要

性

EPC项目使前期工作与施工同步进行，但项目启动

较快，前期工作往往滞后，导致施工粗放。方案、初

设、施工图多被施工方倒逼催生，导致设计整体性差、

深度不足、优化度低、硬伤修改多等问题。设计者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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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内生热情及服务精神，将EPC项目实施成边勘测、

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四边工程”，最终各方仅

凭主观感受草草确定项目实施对策。

由此可见，前期工作主要是业主和设计方问题，这

恰是施工方无法驾驭的，当由设计方来主导较好。设计

方不愿过多参与，实际上还是施工方在协调推动。联合

体首先要共同组建EPC项目专管部门，配备相应人员，

建立源头控管机制，不同于施工项目经理部，由于和施

工生产的角度不同，除少数关键人员可两部门兼职，其

他人不得兼职。前期设立以设计为主的EPC管理和工作

机制，到中后期设计基本为施工服务，则建立以施工为

主的管理机制。

事实上EPC项目基本都以施工先行来快速推动，大

部分未真正组建相对独立的EPC项管部门，设计和施工

联合流于形式混为一摊。施工方迫于工期、成本、利益

常独立工作，设计方协同性不足。设计师基本是身兼数

个项目，不愿为一个项目派驻设计总负责人和各专业设

计师，基本只派驻一名联络员，加之行业主管部门、业

主也没有对EPC项目机构配置有硬性的具体要求和考核

机制，导致EPC项目机构不健全、人到不了位。故此笔

者认为构建独立的EPC项管部门非常必要甚至关系项目

成败。

（三）业主及上级强势及过度干预应对策略

EPC项目大多为政府性公用工程，具有强烈政治色

彩，业主及上级强势与过度干预必然的贯穿了整个周

期，成为项目管理最大的难题、症结和痛点。这也正是

EPC项管的第一抓手，“抓手”解决就是谁干预就紧抓

谁的手，事办好了抓手变握手，事办砸了抓手成了扎

手。

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业主对前期工作迫切、不

成熟、高期待，给联合体不会有合理时间，联合体各单

位前期工作准备跟不上、对困难估计不足、态度自负。

业主及上级对方案及效果假想严重、追求完美，代建方

拍不了板，往往通过上会或大领导定夺，反复比较方案

及调整效果，长时间停留在方案比选或初设阶段，不断

打乱设计者的整体思维和独立创意，导致定不了稿、出

不了图进而严重耽误施工，施工不停倒逼业主与设计，

以致各方关系紧张、沟通不畅，问题郁结。

上述问题症结集中于前期工作，业主和上级对方

案、效果、投资最为关注，一旦这三方面得到确定，只

要施工进度、施工图预算符合要求，其实并不会过度干

预后期施工。但一旦这三方面出现问题，成果被质疑，

必定招来更多更深的干预，后续建设则会处处受制。

EPC项目前期工作难开展难破解，应设置独立的EPC

项管部去应对，联合体完整的管理团队第一时间建立起

来[9]，调派重兵骁将严阵以待，须要配置专业强、效率

高的人员，能迅速的打开局面；更要加大前期投入，注

重人员结构及办事效率，特别建议要有知名专家或大

师带队把关，以便和高层决策者对等并建立顶层沟通机

制对接拍板；充分研判理解业主及上级的意图及使用方

的各种要求，保证方案、效果设计达到预期契合度、深

度、整体性和连续性，以便领导快速选择、决策，保证

优品质快反馈，每次能快速完成修改完善和深化等工

作。若前期工作得到了推进认可，后续的施工图设计、

概预算审定、施工生产则会顺利。

四、结论

随着EPC项目推广增多，逐步将形成EPC项目管理一

系列规范和运作机制，同时设计和施工作为信誉与利益

共存的联合体，双方都会在分工与合作中定位并换位思

考，也将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打造成熟的团队以适应

市场竞争需要。牵头角色的确定、是否有建立独立工作

机制的EPC项管部的必要、前期业主及上级过度干预的

应对策略是EPC项目中的三大共性关键问题，本文结合

项目实例的经验教训，探讨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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